Dialectical Theology 辯證神學 是為反擊自由神學（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，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3,Name=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}）和理性主義而興起的神學，因為前二者以為人靠著邏輯語句，便足以談論神。最早揭竿而起的是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的《羅馬書註釋》（Der Ro/merbrief, 1919）。這個運動的主將除了巴特外，還有卜仁納（Brunner{\LinkToBook:TopicID=235,Name=Brunner, Emil}）、布特曼（R. Bu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241,Name=Bultmann, Rudolf}），和戈迦吞（Gogarten{\LinkToBook:TopicID=513,Name=Gogarten, Friedrich}）。這運動與新正統主義（Neo-Orthodoxy{\LinkToBook:TopicID=837,Name=Neo-Orthodoxy}）有密切的關係。
　　辯證神學與祁克果（S. Kierkegaard{\LinkToBook:TopicID=683,Name=Kierkegaard ,Sφ●ren Aabye}）的關係，遠深過與黑格爾（Hegel{\LinkToBook:TopicID=543,Name=Hegel,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爾}）的關係；我們也不應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相混淆，後者認為正與反會引致合的階段。祁克果的辯證與存在（Existenti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35,Name=Existentialism}）有關，由個人面對不同的存在機會而開始。辯證神學從祁克果學到怎樣肯定人與神在本質上的無限距離，在永恆與時間、有限與無限之間的斷然分別。辯證神學家認為這些相對性在耶穌基督身上，都已來到一個神學的吊詭性（Paradox{\LinkToBook:TopicID=903,Name=Paradox in Theology 神學的吊詭}）的相容。兩極並非融而為一，而仍然是在創造性的張力中存在。
　　這種辯證關係，正好在今天人與基督相遇中反映出來︰人雖然受時間規限，卻能藉著信心與歷史的耶穌相遇。再者，與耶穌基督相遇，在今日正如在昔日一樣，都是包含著審判與憐憫。同一事件或比喻，均可引發信心或拒絕；我們可以在基督耶穌內，看見神對人的自義和罪的否定（No），也可以看見人藉信心接受神恩的肯定（Yes）；正因如此，有時我們稱這種神學為「危機神學」。對神的知識是建基於個人的相遇，是作為個體的神與個體的人建立的關係，叫人知道神不是一般認知途徑能認識的；有時我們是被迫要用看來矛盾的方式來談論祂。神與世界的關係就存有辯證的特性，因此我們亦只能用辯證的方法來談論神。
　　此等觀念在德國和瑞士廣受歡迎，常在《時代中間》（Zwischen den Zeiten，為巴特等人創立的期刊）刊登專文。與巴特同創上述期刊的，還有戈迦吞和杜尼辛（Eduard Thurneysen, 1888～1974）；在1922年開始的時候，他們的思想是頗一致的，早期參與撰稿的，還包括布特曼和卜仁納。到了1933年期刊就停辦了，因為此時巴特與戈迦吞各自發展不同路線的神學，不能合作下去。
　　戈迦吞原是德國信義宗的牧師，受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的影響頗深，後來執教於耶拿（Jena）和哥丁根（Go/ttingen）。他強調因信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的道理，認為基督徒可以自由地活在這世界上，不需用善功來稱義︰這種強調法引入凡俗化運動（Secular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67,Name=Secularization}），影響深遠。再者，戈迦吞亦接受存在主義{\LinkToBook:TopicID=435,Name=Existentialism 存在主義}，支持布特曼的化除神話（參神話，Myth{\LinkToBook:TopicID=824,Name=Myth}）運動，拒絕從客觀的角度（事件）來討論歷史。他說，信心應專注於耶穌為拯救我們而成就的事；要得歷史的保證，人只能透過宣道（Kerygma{\LinkToBook:TopicID=680,Name=Kerygma, Kerygmatic Theology}）或講道。
　　上述二點引來第三個肯定︰人「只能透過肯定自己對歷史的責任的角度，才能看見歷史。」（F. Gogarten, Demythologizing and History, London, 1955, p. 19）戈迦吞認為必須按著「創造的秩序」，來發展世俗的倫理學。巴特就是因為戈迦吞這樣以人為中心，和後來戈迦吞與親納粹的德國教會合作，終於與他分道揚鑣。
　　辯證思想法對辯證神學家後期發展出的神學，仍然相當重要，只不過巴特和卜仁納重視神客觀賜下的啟示（the given revelation），而布特曼與戈迦吞則強調主觀的、實存的回應。其他的分別顯出，辯證神學家早期對應該拒絕什麼的共識，並不能令他們後期對應該肯定什麼，有一致的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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